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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承诺制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现将《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的通知》（建办质〔2014〕44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各有关单位及其项目负责人都要将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作为加强工程质量监管的一项重要措施，认真贯彻落实。要定期对本地区、本单位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都要签署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施工总承包单位除办理本单位的授权书、承诺书备案外，还要督促与本单位签订施工分包合同的专业分包单位提交授权书、承诺书，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汇总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备案；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专业承包单位的，由建设单位督促其提交授权书、承诺书，并由建设单位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三、加强对项目负责人变更后办理授权书、承诺书备案的监管。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应及时办理授权书、承诺书备案。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发现有项目负责人变更未办理授权书、承诺书备案的，要督促其尽快办理。

四、加强对授权书、承诺书信息的管理。凡建筑工程各方提交备案的授权书、承诺书必须做到签字笔迹清晰，不能存在无法辨认的签字。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结合日常质量监督工作，查看授权书、承诺书的信息是否真实，发现存在疑点或与工程项目实际不符的，要严肃认真核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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